沂水县农技推广示范县项目

技术指导员申报表

	姓　　名
	
	性　　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文化程度
	
	政治面貌
	
	专业技术

职称
	

	工作单位
	
	职 务
	

	联系电话
	办公室：

手机：
	电子邮箱
	

	主要科技成果奖励情况
	

	工作单位

意　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考试成绩
	
	考核

意见
	考核组组长签字：

年   月   日

	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电话、手机必须填写。
沂水县农技推广示范县项目

技术指导员基本情况表

	年份
	2010年

	省/市/县
	山东省
	临沂市
	沂水县

	姓名
	

	性别
	○ 男      ○ 女

	出生年份
	

	专业
	

	学历
	

	职务
	

	职称
	

	工作单位
	

	参加工作年份
	

	从事农技推广工作年份
	

	电话
	


	手机
	

	电子信箱
	

	指导户数
	

	指导产业
	


注：电话、手机必须填写。指导产业、户数项目办填写。
沂水县农技推广示范县项目

技术指导服务责任书
甲方：沂水县农业局

乙方：技术指导员　　　　　
根据工作需要，甲方聘用乙方担任农业科技入户技术指导员，为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，签订本责任书。

一、甲方为乙方提供必要的学习、工作以及交通服务条件，提供必要工作费用，负责对乙方进行培训教育，负责对乙方进行考核和绩效评价，并按业绩对乙方给予一定的技术补贴。

二、乙方的职责

（一）宣传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方针、政策。

（二）负责指导10个示范户，每年入户指导不少于150次。

（三）加强学习，提高业务素质和技术指导能力。

（四）遵守岗位职责和工作纪律。

（五）搞好生产调查，分户制定示范户技术指导方案，并指导实施；搞好示范户所在村组的农民科技培训和指导工作。

（六）建立技术指导档案，做好《技术指导员手册》记录，指导示范户填写《科技示范户手册》和技术应用档案。

（七）定期向县农业局汇报工作进展情况，及时撰写总结报告。

（八）主动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、监督和检查，自觉接受专家组的技术指导和科技入户办公室的调度与管理。

三、甲方按照工作、技术指导方案，对乙方工作实行监督管理，并明确奖励办法，年终进行考核奖惩，对示范作用差，周边农户不满意的，进行末位淘汰。

四、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各一份，存档一份。

甲　方：        　代表人签字：　

乙方签字（必须本人签字）：

　　2010年   月   日

沂水县农技推广示范县项目

科技示范户基本情况表

	年份
	2010年

	省/市/县
	山东省
	临沂市
	沂水县

	乡、村
	

	邮编
	

	示范户编号
	

	示范户姓名
	

	性别
	○ 男      ○ 女

	出生年份
	

	文化程度
	

	固定电话（含区号）
	

	手机
	

	家庭人口
	

	务农人数
	

	辐射带动户数
	

	技术指导员姓名
	

	示范产业
	
	示范规模（亩）
	
	当年产量

（公斤/亩）
	


注：示范户必须有固定电话或手机，示范户编号、指导员姓名由项目办填写。
沂水县农技推广示范县项目

科技示范户申报表

	姓   名
	
	性　　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文化程度
	
	政治面貌
	
	家庭人口
	

	耕地面积
	
	水浇地面积
	
	务农劳力
	

	示范产业
	
	示范规模

（亩）
	
	当年产量

（公斤/亩）
	

	联系电话
	固定电话（含区号）：

手机：
	本人签字：

年  月  日

	家庭所在乡、村、组
	
	

	村民委员会

意　见
	           盖章

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乡(镇)政府

意　见
	           盖章

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县农业行政

主管部门

审批意见
	           盖章

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示范户姓名要填写长期在家务农接受技术指导的家庭成员，必须有固定电话或手机，手机号为接受技术指导的家庭成员，必须本人签字、村委和乡镇政府盖章同意。
沂水县农技推广示范县项目

农业技术指导服务合同书
甲方：技术指导员　　   　　
乙方：示  范  户　　　   　
按照农业科技入户实施方案要求，经甲、乙双方协商签订如下合同，共同遵守。

一、甲方主要负责乙方主导产业        等作物的技术指导服务工作，为乙方制定生产技术措施，提供技术资料。对乙方进行技术培训，提供全过程的生产技术指导服务，并提供必要的种子、化肥、农药等农用物资的购销服务，为乙方提供产品销售服务信息。

二、甲方将办公室、住宅电话和手机号码提供给乙方，随时为乙方提供咨询服务。

三、乙方服从甲方的技术指导，按照甲方的要求进行播种、施肥、浇水、病虫害防治等生产活动。

四、乙方优先享受科技培训、技术指导和服务，优先获得新品种、新技术、新机具试验示范项目，享受一定的物化技术补贴，对甲方工作绩效进行评价。

五、乙方必须积极参加科技培训，带头使用新技术、新机具，提供必要的示范条件，配合甲方做好推广和示范工作，积极向周边农户传授科技致富经验，带动20个左右农户推广应用先进技术。

六、乙方必须按要求填写《科技示范户手册》，及时提供生产和技术指导服务的有关信息。

七、乙方如不按要求履行责任，甲方有权建议取消示范户资格。

八、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。，存档一份。

甲方签字：　  　　乙方签字（必须本人签字）：　　　　　

2010年7月  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